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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               (股份代號 : 3311) 

 

 

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51B(2)條作出的公告 

 

本公告乃由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

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51B(2)條作出。 

 

本公司收到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民橋先生（「李先生」）通知，於二零二零年

九月十七日，就東亞銀行有限公司（「東亞銀行」）關於兩個外部託管賬戶中持有

證券的方式所涉及的監管違規行爲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「證監會」）發

佈了關於其對東亞銀行採取行動的新聞稿（「新聞稿」）。 

 

於該新聞稿發佈時，李先生為東亞銀行的執行董事，但其已向本公司確認，其並

非證監會此次涉及東亞銀行（如該新聞稿所述）的行動之對象，亦未涉及任何與

此次行動有關的監管違規行爲。 

 

 

   承董事局命 

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

顏建國 

 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 
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局成員包括主席兼非執行董事顏建國先生；執行董事張海鵬先生（行政總
裁）、田樹臣先生、周漢成先生及孔祥兆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民橋先生、梁海明博士及李
承仕先生。  


